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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财购〔2021〕5号 

 

 

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建立健全福建省政府采购网

上超市品目和金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的通知 
 

省直各单位，各设区市财政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财政金融局，省

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： 

为进一步做活做优政府采购网上超市，充分发挥网上超市的

便捷优势，持续优化采购人采购体验，根据《福建省财政厅关于

印发福建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的通知》（闽财购函

〔2021〕2号），建立健全政府采购网上超市品目和金额标准动态

调整机制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关于网上超市品目分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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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上超市品目分为基础品目和优选品目。基础品目，是指选

择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中的部分品目，通过网上超市实施采购；优

选品目，是指选择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外，技术、服务等标准统一

的部分品目，通过网上超市实施采购。 

二、关于网上超市金额标准 

省财政厅根据不同交易模式的特点，分别确定相对应的省级

金额标准和市、县级指导标准。各级财政部门可结合实际制定本

地区网上超市金额标准，未单独制定的按照指导标准执行。 

采购人不得将一个预算项目下的同一品目化整为零后通过

网上超市采购。一个财政年度内，采购网超基础品目累计金额不

得超过 100 万元，采购优选品目不得超过本级采购限额标准。省

财政厅可根据管理需要，结合部分品目特点确定差异化的金额标

准和累计交易限额。 

三、关于网上超市品目和金额标准动态管理 

基础品目及其金额标准由省财政厅根据集中采购目录和限

额标准进行动态调整，通过文件形式发布。优选品目及其金额标

准由省财政厅根据政府采购政策功能、财政性资金管理需要，在

听取或征集意见后研究确定并动态调整，通过文件形式或在“福

建省政府采购网上超市”通知公告栏目发布。 

本次调整后的网上超市品目和金额标准（见附件）自 20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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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8月 1日起实施。《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福建省政府采购网上

超市品目及采购金额标准的通知》（闽财购〔2017〕34 号）同时

废止。 

 

    附件：1. 福建省政府采购网上超市基础品目和优选品目 

 2. 福建省政府采购网上超市采购金额标准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财政厅          

2021 年 7月 27 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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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类型：依申请公开 

福建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1年 7月 27日印发   


